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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金融工作局

关千印发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
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金融工作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

官庄工区、鸭河工区、卧龙综保区财金（政）局，局机关各

科：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 32 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反有组织犯罪法》，并将于 2022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

施。根据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反有

组织犯罪法＞工作计划的通知》精神，南阳市金融工作局制定

了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工作计划（见附件），现印发

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深刻理解《反有组织犯罪法》出台的重大意义

制定颁布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是常态化开展扫黑除

恶斗争的必然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健全金融领域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防控体系，汇聚全社会共防共治的强大力量，从源头

上预防减少金融领域黑恶势力滋生蔓延，让人民群众在金融

服务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要从确

保国家长治久安和建设高水平的平安南阳金融的高度，将学

习、宣传、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作为 2022 年金



鱼

融领域扫黑除恶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抓出明显

成效。

二、扎实做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学习宣传工作

《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宪法》为依据，将三年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机制和成功做法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实现了扫黑除恶长效机制成功入规。各县（市、区）金融工

作部门要分层分级认真组织相关人员逐条认真学习，并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地方金融组织从业人员

的知晓度。

三、深入谋划 2022 年常态化扫黑除恶重点工作

《反有组织犯罪法》深刻把握传统黑恶犯罪涉足金融领

域的新特点，对准金融领域易滋生黑恶势力犯罪等行业乱象，

弥补了法律空白，是地方金融领域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的重要法治基础。各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要将贯彻落

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作为推动地方金融领域常态化扫黑除

恶斗争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提早谋划 2022 年常态化扫黑

除恶重点工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金融

生态环境。

四、将贯彻《反有组织犯罪法》工作计划落地落细

各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制

定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工作计划实施细则，努力推

动《反有组织犯罪法》在地方金融领域全面贯彻落实，切实

做到学习培训有记录、宣传宣讲留影像、机制建设有力度、



监督管理有档案、发现问题出底稿、问题整改见成效。

附件：南阳市金融工作局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

工作计划



附件

南阳市金融工作局

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工作计划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 32 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反有组织犯罪法》，并将于 2022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

施。各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要深刻认识该法出台的重

大意义，将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作为推动地方金融

领域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谋划

2022 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反有组织

犯罪法》在全市地方金融领域全面贯彻落实。贯彻落实工作

计划如下：

—、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综合运用法律、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全地方金融领域反有组织

犯罪工作机制和有组织犯罪预防治理体系，突出源头治理，

坚持专项治理、系统治理、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维护全市

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保护公民和组织的金融合法权益，不

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全市人民群众的金融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措施及工作安排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法做好全市地方金融领域反有组



织犯罪工作。各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要坚持系统观念、

法治思维、强基导向，持续认真履行地方金融领域反有组织

犯罪工作主体责任，始终把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充实工作专班，建强专业队伍，完善工作机制，密切分

工协作，注重统筹协调，加强培训指导，将有组织犯罪预防和

治理工作作为平安建设考评重要组成部分，高站位、高标准

推动全市地方金融领域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向纵深发展，确保

常态化工作走细走实。工作安排如下：

1. 时间： 2022 年 3 月底之前，充实专班人员到位，考核评

价列入平安建设考评。

2. 责任部门和贵任人：局机关相关科，各县（市、区）金

融工作局（财金局）及其主要负责人。

（二）明确工作责任，认真组织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

做到入心入脑入髓。《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宪法》为依据，

将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机制和成功做法通过法律

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了扫黑除恶长效机制成功入规。各县（市、

区）金融工作部门要认真组织相关人员逐条认真学习《反有

组织犯罪法》的主要内容，分层分级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深

刻理解其精髓，不断提升运用法律武器有效防范地方金融领

域涉黑涉恶涉乱行为的能力和水平。工作安排如下：

1. 时间： 2022 年 4 月作为学习培训月，分层分级组织学习

和培训。

2.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局机关各科，各县（市、区）金融



, 

工作局（财金局）及其主要负责人。

（三）突出源头治理，建立健全地方金融领域预防和治理

有组织犯罪长效机制。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对反有组织

犯罪工作中形成的线索摸排、行业监管、考核评价等制度机

制进一步梳理总结、修订完善，按照突出源头治理要求，深入

研究地方金融领域有组织犯罪涉足的新业务、采取的新手段、

呈现的新态势，探索与公安机关深度合作机制，逐步有针对

性地完善行业监管制度机制，不断提升全市地方金融领域反

有组织犯罪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科技化水平。工

作安排如下：

1. 时间： 2022 年 9 月底之前。

2. 贵任部门和贵任人：银行保险科、资本市场科、地方

金融一科、地方金融二科，各县（市、区）金融工作局（财

金局）及其主要负责人。

（四）坚持惩防并举，加强地方金融领域有组织犯罪易发

多发行业监督管理。始终将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作

为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进一步

完善全市非法金融活动信息监测平台功能，对全市地方金融

领域有组织犯罪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分析，跟踪研判全市地方

金融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业务、重点人员，切实做好重点行

业和重点人员精准摸排和轨迹监测工作。通过国家互联网金

融举报信息平台、市金融工作局领导信箱和电子政务平台等

分享的相关线索，发现有组织犯罪参与地方金融业务的蛛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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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迹，不断提高有组织犯罪的识别能力。发现与有组织犯罪

有关的可疑交易活动的，依法进行调查，经调查不能排除犯

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工作安排如下：

1. 时间： 2022 年 11 月底之前。

2.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银行保险科、资本市场科、地方

金融一科、地方金融二科，各县（市、区）金融工作局（财

金局）及其主要负责人。

（五）强化宣传发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高公众风险

辨识预防能力。设立举报电话，畅通信访渠道，认真落实普法

责任制，将《反有组织犯罪法》列入全市地方金融领域“八

五“普法责任清单。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网站、专栏、新媒

体平台，开辟《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专题、专栏，通过组织

宣讲、访谈、知识竞赛、开设宣传展板等形式，大力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解读《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

提高社会知晓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提高社会公众风

险辨识预防能力。工作安排如下：

1. 时间： 2022 年 6 月底之前。

2.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局机关相关科，各县（市、区）金

融工作局（财金局）及其主要负责人。


